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方 
一、申请条件

    1．获得本科就读高校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2．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学风端正；

    3．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一定的科研能力；

    4．身心健康，符合国家规定的入学体检要求；

    5．2017年8月31日前能够取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6．符合国家当年对所申请专业（领域）报考条件的要求，同时要符合本专业所在培养单位对本专业（领域）推免条件的具体要求。

     二、申请程序及时间安排

1.考生填报专业志愿。

（1）获得推免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确定拟申请的专业后，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推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填报专业志愿。

2.发出复试通知

（1）新闻与传播学院及研究生院对申请者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查、评议，确定复试名单，并直接在“推免服务系统”内向合格申请者发出复试通知。

3.考生参加复试

（1）同意参加复试的考生，可电话咨询相关事宜，电话号码：024-66776218 。

（2）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学生证、曾发表的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等，能够体现学术能力的相关材料（以上均需原件和复印件）。

四、复试时间及复试内容

1.我院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复试时间暂定于10月10日，具体时间、地点以通知为准。

2．复试内容。

（1）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考核。本部分为面试、笔试相结合。笔试成绩占40%，面试成绩占60%。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考核满分100分，未达60分者视为复试不合格，不能录取。

（2）身体检查，思想政治素质考核。不合格不能录取。

（3）具体复试安排电话通知，请保持电话畅通。

五、拟录取名单的确定

1. 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规定时间内向研究生院报送拟录取名单及复试相关材料。

2. 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对拟录取名单进行审核、公示，并向同意接收推免生发送待录取通知。

六、学费及奖助学金制度

1.被我校录取的学术型推荐免试硕士生学费标准为每生每年8000元，专业学位型研究生（全日制）学费标准每生每年17500元。

2.被我校录取的推荐免试硕士生可享受以下奖助学金政策：

   （1）学业奖学金：全部推荐免试录取新生第一学年可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每生8000元。

   （2）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6000元（定向培养研究生除外）。

   （3）国家奖学金（硕士生每生每年20000元），按照评选条件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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